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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使各社團申請校外專案計畫(以下簡稱專案計畫)得以順利進行，特訂

定「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申請校外專案計畫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專案計畫為政府相關單位(以下簡稱主辦單位)透過學務處體

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(以下簡稱體課組)申請之專案計畫，不包含學生事

務與輔導經費及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所辦理的活動。 

三、 專案計畫之申請人或帶隊老師以不影響學業或該單位業務之進行，且須

獲得該機關或單位主管同意後，並於申請截止日 1 個月前，備齊相關文

件繳交至體課組。 

四、 專案計畫獲得該補助單位審核通過後，申請人應檢附核可公文及經費概

算表影本各 1份予本校會計室留存，始可動支各項經費。 

五、 專案計畫如需本校配合款支應，申請人應檢附活動申請表及補助單位核

可公文向體課組提出申請，始得依據該學年度預算核給。凡因專案計畫衍

生之其他活動，如授旗、頒獎等，應編入專案計畫申請案經費中，本校校

內經費不予補助。 

六、 活動人員之分配及支援事項應於計畫送主辦單位審查前完成評估；活動

進行期間，體課組得視情況派員參與或到場訪視。 

七、 申請人應於校外補助單位規定結案日前 2 週繳交成果報告與核銷資料辦

理結案；凡申請案之計畫書、、校外補助單位之所相相關表單、活動片、、

成果報告書等相關資料須副本 1份留存體課組。 

八、 辦理專案計畫所衍生之服務時數，依本校「學生社團設置要點」規定應為

實際出隊時間，且不得用於工讀費或生活費抵用或支應。服務時數證明亦

應由專案計畫之服務機構提供，若服務機構無法提供，應由該申請案之申

請人採用體課組規定格式，自行列印後送體課組核發。 



九、 違反以上要點者，體課組得視情況不予申請辦理或列入日後申請之參考

依據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